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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恒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山东恒基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

山推铸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为提高公司铸钢业务板块运营效率，整合人员、

销售、生产等资源，现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拟由人民币 1,000.00 万元增加到

8,461.84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7,461.84 万元，其中公司控股子公司山推铸

钢有限公司拟拟以自有的铸钢业务、资产和对应的人员组成出资资产包认购新增

注册资本 5,757.36 万元，公司拟以自有的铸钢业务、资产和对应的人员组成出资

资产包（以下简称“出资资产包”）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1,704.48 万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重大

资产重组》规定：“挂牌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或控

股子公司增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因此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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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向公司控股孙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向公司控股孙公司增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六）投资对象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

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

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本次增资的出资方式为：资产包。 

本次增资的出资说明 

公司子公司山推铸钢有限公司用以出资和增资的资产包经中联资产评估集

团山东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1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评估价值合计为

6,757.36 万元，各方一致认可，该部分资产包的价值为 6,757.36 万元。（评估报

告编号：【中联鲁评报字[2021]第 13135 号】） 

公司用以增资的资产包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山东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1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 1,704.48 万元，各方一致认可，该部分资

产包的价值为 1,704.48 万元。（评估报告编号：【中联鲁评报字[2021]第 13134 号】） 

 

（二）增资情况说明 

本次拟出资的铸钢生产设备、工装、模具等实物资产已经审计和评估，资产

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本次增资的目的为整合公司

铸钢业务资源，均已现有的铸钢资产出资设立。 

目标公司增资前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山推铸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增

资后注册资本 8,461.84万元，山东恒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物出资1,704.48万元，

持股比例为 20.14%，山推铸钢有限公司实物出资 6,757.36 万元，持股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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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6%。 

 

（三）被增资公司经营和财务情况 

目标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山推铸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2 日，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截止目前目标公司没有实际运营。 

 

三、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00 万元增加到 8,461.84 万元，新增注册

资本人民币 7,461.84 万元,其中公司控股子公司山推铸钢有限公司以资产包中不

动产价值 5,757.36 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5,757.36 万元,公司以资产包认购新增

注册资本 1,704.48 万元。双方认购的新增注册资本均记入目标公司实收资本。 

本次增资价格为每 1.00 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出资金额为 1.00 元。 

目标公司按照本条第 1 款增资扩股后，各方的持股比例如下，本协议第五条

约定的通过经营活动解决的情形除外: 

公司子公司山推铸钢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6,757.36 万元，出资比例 79.86%，

出资方式为资产包； 

公司认缴出资 1,704.48 万元，出资比例 20.14%，出资方式为资产包。 

公司子公司山推铸钢有限公司用以出资和增资的资产包经中联资产评估集

团山东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1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评估价值合计为

6,757.36 万元，各方一致认可，该部分资产包的价值为 6,757.36 万元。（评估报

告编号：【中联鲁评报字[2021]第 13135 号】） 

公司用以增资的资产包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山东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1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 1,704.48 万元，各方一致认可，该部分资

产包的价值为 1,704.48 万元。（评估报告编号：【中联鲁评报字[2021]第 13134 号】） 

出资时间甲乙双方应在签订协议后 3 日内将本协议约定的资产包或实物资

产交付目标公司。 

出资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并经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订立，经目标

公司股东会通过本次变更出资形式、增加注册资本相关事宜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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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为整合公司铸钢业务板块的资产、销售、生产、人员等资源，实现资源的有

效协同，进而增强公司铸钢板块的整体实力，提高铸钢板块市场竞争力和整体运

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增强盈利能力。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虽然本次增资可以增强公司铸钢板块的综合实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但仍然

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公司将采取综合措施防范上述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由于公司是以资产包向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短期内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没有影响，未来可以通过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和降低运营成本增强公司的盈

利能力。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出资协议 

3、评估报告 

 

 

 

 

山东恒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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